
《美容和健身服務消費合約冷靜期 意見書》 

 

當局、各位議員，您好！ 

 

本人想指出冷靜期立法的極不合理性，過度偏袒消費者權益而對美容和健身業

界極不公平，及營商影環造成嚴重影響。諮詢文件中更多處自打嘴巴，為通過

惡法而過份偏頗。 

 

首先，現時已有多項法例保障消費者權益，再為冷靜期立法是架床疊屋，立法

理據明顯不足的。早於 2012 年政府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刑事化，當中不良

營商手法，己涵蓋包括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

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等。而諮詢文件

CB(4)416/18-19(01)中提到冷靜期立法是為了減少消費者在被威嚇手法推銷預繳

服務時，顧客在不情願或受屈的情況下購買服務。可見兩者的立法原意是一致

的，現時的《商品說明條例》已可應付以上商戶的不良營商手法，如消費者受

到商戶的不合理對待而購買合約療程，已經可以報海關處理。 

 

執法機關或海關以刑事罪行的檢控門檻高，舉證困難為藉口，聲稱收到大量投

訴而檢控數目一直偏低，所以要為冷靜期強制立法。此舉正正是將執法機關惰

慢不力而導致的結果轉嫁給美容和健身業界，是極不公允的。再者，將《商品

說明條例》刑事化的提議正正是當局自己提出，現時又稱刑事執法舉證困難而

阻嚇力不足？豈不是自打嘴巴。既然刑事檢控困難當局應當研究如何簡化檢控

程序，而不是不斷新增法例去規管業界。難道本次立法後，執法機關繼續舉證

困難，檢控數目偏低，到時再研究法例規限業界嗎？ 

 

況且，冷靜期立法並不會顯著減少消費者不良營商手法的投訴。當局應認清消

費者投訴的來源及真實情況。簡單舉例，如消費者購買合約療程後，第四日發

現商戶有誤導性遺漏；或消費者購買合約療程後，商戶未能按照合約提供服務

等，強制性冷靜期立法並不能協助消費者取得退款。根據本人經驗，絕大部份

要求退款的消費者都不是在 7 日內提出要求的。由此可見，冷靜期只能協助消

費者因一時衝動而購買療程的行為(因為其他不良營銷手法已有《商品說明條

例》規管)。商戶不可能因為消費者的欠缺謹慎而負上額外的營運開支、機會成

本及時間，諮詢文件中亦提到單方面的取消合約帶來的道德風險，不道德且違

反合約精神。 

 

冷靜期立法只針對美容及健身業界是不公允的；諮詢文件附件一參考外國冷靜

期的時限及退款日，是誤導公眾。諮詢文件有明確提到冷靜期立法會影響營商

環境，且說明涵蓋各行各業的法定冷靜期不可行，並列出國內國外冷靜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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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只有紐約和澳洲首都地區，這兩個地方有為健身服務合約提供冷靜

期，其他地區跟本沒有為美容合約冷靜期立法，而健身服務合約更只有兩個地

區。可見消費者冷靜期不是全球大勢所趨，當局並無立法的逼切性。 

 

冷靜期立法偏袒消費者，嚴重影響業界營商環境。如前段所述香港消費者已經

有眾多法例保障，更有大眾媒體為消費者把關，主流媒體每每往往偏好受害者

故事，令美容及健身業界即使遇到客人的不合理要求或誣捏，大多是退款作

罷。而香港大多數美容業界同行，亦會因為客人個別情況酌情處理，部份更會

為已購買療程合約超過一個月的客人安排退款。現時為冷靜期立法三、七日是

否代表期限過後，消費者不論任何因由皆不可要求退款？ 

 

由此可見，由商戶自發的非強制冷靜期 及酌情退款更符合現時香港的業界情

況。在此懇請政府及議員看清現實情況，冷靜期立法並不會緩和不良營銷手法

的情況。執法部門嚴厲執法把關、簡化檢控程序才會加強阻嚇力。現時強制性

冷靜期立法三、七日，只予欠缺謹慎的消費者方便，並不能阻止或減少不良營

銷手法，更會令一向以美容或健身合約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商戶造成額外的營運

開支、機會成本。而冷靜期立法原意與 2012 年《商品說明條例》原意一致，架

床疊屋。 

 

請各位收回立法草案，謝謝。 

 

2019 年 2 月 20 日 

一群美容業界從業員 




